


2026第二届南太湖青少年跆拳道精英赛

1、 组织机构
（1） 主办单位：浙江省跆拳道协会
                湖州市体育总会
（2） 承办单位：湖州市跆拳道协会
                民建湖州南太湖新区基层委
（3） 执行单位：浙江中跆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华东安防学院湖州校区
2、 赛事时间及地点
比赛时间：2026年7月31日-8月2日
比赛地点：湖州市莲花庄体育馆（吴兴区莲花庄路46号）
3、 参赛要求
（1） 报名参赛队伍所属单位必须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从事大众跆拳道训练的单位，各单位独立参赛，不允许联合报名。参赛队伍名称无特定要求，但名称中不得包含不健康或敏感词语；
（2） 浙江省参赛单位和运动员必须是经浙江省跆拳道协会上报中国跆拳道协会的有效团体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
（3） 参赛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参赛，其他国家运动员凭护照参赛。
（4） 参赛年龄分组如下：
	组别
	出生日期

	幼儿乙组
	202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幼儿甲组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儿童乙组
	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儿童甲组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少儿乙组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少儿甲组
	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少年乙组
	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少年甲组
	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青年组
	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五）竞技项目若级别不足2人（或队）参赛，参赛单位须服从组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级别或合并级别；
（六）赛事分组：个人竞技比赛分大众组（4人一组），专业组（8人一组），品势比赛超过8人/组进行分组；
4、 竞赛项目
（1） 品势比赛（个人品势、混双品势、团体品势）；
（2） 竞技比赛（个人竞技、团体竞技）；
5、 竞赛办法
（1） 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最新发布竞赛规则；
（2） 品势比赛：
1. 竞赛项目为公认指定品势；
2. 竞赛采用计分排位制；
3. 竞赛内容：
	比赛
	组别
	竞赛内容

	个人品势
（男子/女子）
混双品势
（一男一女）
团体品势
（三男/三女）
	幼儿甲、乙组
	太极1章（决赛）

	
	儿童甲、乙组
	太极2章（决赛）

	
	少儿乙组
	太极3章（决赛）

	
	少儿甲组
	太极4章（决赛）

	
	少年乙组
	太极6章（决赛）

	
	少年甲组
	太极8章（决赛）


（3） 竞技比赛：大众组与专业组两者不能兼项
【大众组：4人一组】【专业组：8人一组】
1.竞技各组别公斤级别（超出最大体重6KG请提前联系组委会）；
（1）幼儿组（202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男子
	-15kg
	-16kg
	-17kg
	-19kg
	-21kg
	-23kg
	-25kg
	-28kg
	+28kg

	女子
	-15kg
	-16kg
	-17kg
	-19kg
	-21kg
	-23kg
	-25kg
	-28kg
	+28kg


（2）幼儿甲组（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男子
	-16kg
	-18kg
	-20kg
	-22kg
	-24kg
	-26kg
	-28kg
	-31kg
	+31kg

	女子
	-16kg
	-18kg
	-20kg
	-22kg
	-24kg
	-26kg
	-28kg
	-30kg
	+31kg


（3）儿童乙组（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男子
	-18kg
	-20kg
	-22kg
	-24kg
	-27kg
	-30kg
	-33kg
	-36kg
	+36kg

	女子
	-18kg
	-20kg
	-22kg
	-24kg
	-27kg
	-30kg
	-33kg
	-36kg
	+36kg


（4）儿童甲组（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男子
	-20kg
	-22kg
	-25kg
	-28kg
	-31kg
	-34kg
	-37kg
	-41kg
	+41kg

	女子
	-20kg
	-22kg
	-25kg
	-28kg
	-31kg
	-34kg
	-37kg
	-43kg
	+41kg


（5）少儿乙组（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男子
	-22kg
	-24kg
	-27kg
	-30kg
	-33kg
	-36kg
	-39kg
	-43kg
	+43kg

	女子
	-22kg
	-24kg
	-27kg
	-30kg
	-33kg
	-36kg
	-39kg
	-43kg
	+43kg


（6）少儿甲组（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男子
	-26kg
	-29kg
	-32kg
	-35kg
	-38kg
	-41kg
	-45kg
	-49kg
	-54kg
	+54kg

	女子
	-26kg
	-29kg
	-32kg
	-35kg
	-38kg
	-41kg
	-45kg
	-49kg
	-54kg
	+54kg


（7）少年乙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男子
	-30kg
	-33kg
	-36kg
	-39kg
	-43kg
	-47kg
	-51kg
	-55kg
	-60kg
	+60kg

	女子
	-30kg
	-33kg
	-36kg
	-39kg
	-43kg
	-47kg
	-51kg
	-55kg
	-60kg
	+60kg


（8）少年甲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男子
	-36kg
	-40kg
	-44kg
	-48kg
	-52kg
	-56kg
	-60kg
	-64kg
	-68kg
	+68kg

	女子
	-36kg
	-40kg
	-44kg
	-48kg
	-52kg
	-56kg
	-60kg
	-64kg
	-68kg
	+68kg


（9）青年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男子
	-45kg
	-48kg
	-51kg
	-55kg
	-59kg
	-63kg
	-67kg
	-72kg
	-77kg
	+77kg

	女子
	-42kg
	-45kg
	-48kg
	-52kg
	-56kg
	-60kg
	-64kg
	-69kg
	-74kg
	+74kg


2.赛制采用单败淘汰赛；
3.个人竞技竞赛采用三局优胜制，每局1分钟，局间休息30秒；
4.每局比赛分差胜为12分，裁判根据场上优劣态势有权终止比赛；
5.每局比赛一方犯规5次，即判该局犯规败。
（4） 团体竞技（每组超过8个队伍进行分组）：
1.团体竞技各组别公斤级别：
	儿童甲组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男子
	-21kg
	-24kg
	-27kg

	女子
	-21kg
	-24kg
	-27kg

	少儿乙组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男子
	-23kg
	-26kg
	-29kg

	女子
	-23kg
	-26kg
	-29kg

	少儿甲组
	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男子
	-29kg
	-32kg
	-35kg

	女子
	-29kg
	-32kg
	-35kg

	少年乙组
	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男子
	-36kg
	-39kg
	-43kg

	女子
	-36kg
	-39kg
	-43kg



2.团体竞技必须满足三人，且要按上诉要求对应3个指定级别报名，方可报名参赛，上场前缺少一人将做弃权处理；
3.团体竞赛采用单局混战总分制（3分钟），一号上场运动员必须是最小级别的对应运动员，3次有效技术动作后教练员可举旗换人（由裁判员举旗确定），累积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团体竞技不设分差；
4.比赛累计犯规15次，即判犯规败；
5.混战中换人次数最多10次，10次用尽，由场上运动员进行至比赛结束；
6.如出现平局，加赛1分钟，加赛换人次数为2次，先得2分的一方获胜，如加赛再次出现平局，进行优势判定。
6、 竞赛器材
（1） 组委会提供专业的跆拳道比赛用垫、电子计时计分系统及相关设备；
（2） 竞技比赛运动员须自备护裆、护臂、护腿、护手套、护齿，电子护具、电子脚套统一由大会提供。
（3） 比赛运动员自备道服，必须为世跆联认可的道服样式，建议品势比赛者身着品势服，以加强品势展示过程中的整体效果；
（4） 运动员上场前需按要求佩戴好相关器材，拒不执行者按弃权处理。
7、 技术官员
（1） 技术官员由组委会负责选调；
（2） 技术官员劳务津贴、食宿费用由组委会承担。
8、 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 各项比赛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第五名颁发证书（品势比赛前3名颁发奖牌、证书，第四至第八名颁发证书）；
（2） 设团体总分前八名、竞技团体总分、品势团体总分前六名；颁发团体总分奖牌或奖杯。
（3） 设竞技、品势（男、女）最佳技术奖运动员，授予奖杯；
（4） 设“优秀运动员奖”，按队伍参赛运动员的10:1推荐，授予证书；
（5） 设“优秀组织奖”、“优秀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授予牌匾；
（6） 设“优秀教练员奖”，授予证书或奖杯；
（7） 设“优秀裁判员奖”，授予证书或奖杯；
（8） 团体总分奖及积分办法；
1. 积分办法如下：
竞技比赛第1、2、3、5名次，积分为：9、7、5.5、2.5分。（专业组X2）
品势个人赛第1-8名次，积分为：9、7、6、5、4、3、2、1分。
团体品势、混双品势第1-8名次，积分为：16、12、10、8、6、4、2、1分。
2.团体总分为参赛队运动员所有参赛项目积分之和（团体项目获得积分按团队进行计算，不按个人计算）；
9、 纪律处罚及申述
（1） 临场指导的教练员需穿着得体、整洁（原则上穿正装），并挂教练员证件，以保持项目良好形象，不得穿着短裤和拖鞋，竞技比赛每位参赛选手只能携带一名教练员上场，品势项目教练员不得入场；
（2） 参赛单位报到时需要提交负责人（法人）、领队、教练员、运动员一起签署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一旦出现意外伤害事故，产生的人身安全和经济赔偿按保险协议办理，赛事指导方、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和执行方将不承担其他连带责任；
（3） 比赛期间，请保持好比赛场馆内外环境整洁，遵守场馆管理制度和赛风赛纪管理制度；
（4） 比赛期间，参赛单位相关人员的安全管理等由各领队、教练和监护人负责，请各参赛单位组织管理好各自队伍；
（5） 如有对某场比赛结果有疑义需要申诉的单位，必须在本场比赛结束后10分钟内由领队或教练提交申诉内容，申诉费1000元/项，申诉成功全额退款，申诉失败费用不予退还；
（6） 参赛运动员须在赛前 30 分钟参加检录，检录3次未到，按弃赛处理，费用不予退还。
10、 经费
（1） 竞赛服务费430元/人；
（2） 参赛运动员保险费20元/人；
（3） 电子脚套租赁费另算；
（4） 参赛人员食宿费用自理，有需要酒店及用餐服务的参赛队伍可入住赛事组委会提供的定点接待酒店，相关酒店住宿信息以补充通知的形式发布；
（5） 参赛队及运动员需仔细阅读竞赛规程内容,非赛事组委会原因退赛，报名费将不予退还。
（6） 支付方式：
在线支付；
提交报名后，直接选择在线支付，微信扫码完成支付。
11、 报名及报到
（1） 本次比赛各参赛队报名于7月20日前截止。报名邮箱：13561766@qq.com 联系方式：13506729867。；
（2） 报名时间：
2026年6月6日-7月20日。
（3） 联系人：
报名咨询人：严  燕13857251844（微信同号）；
            钱惠明13506729867（微信同号）
（4） 报到：
1.参赛单位教练/领队请于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17点前抵达赛区，携带相关资料完成报到注册及赛事称重（参赛所需资料将在补充通知中说明）；
2.报到地址：湖州市莲花庄体育馆
3.所有参赛单位缴费成功后才视为报名成功，赛前应自行组织参赛运动员进行身体检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需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的心电图原件（赛前30天内，首次参赛运动员需提供脑电图），如心脑电图出现异常情况，请遵医嘱；参赛运动员无心电图原件，不得参加比赛，按弃权处理，一旦出现重大意外伤害事故，组委会将采取相应急救措施，但免责；
4.检录时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参赛证作为身份确认依据，以方便检录人员核对身份。
12、 参赛人员消像权
（一)所有赛事参与人员需知悉活动将产生大量涉及肖像权、姓名权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美术作品、视频作品等)。参与本项赛事即默认赛事组委会对上述作品永久免费使用，并确认作品的全部著作权归组委会所有。
（二)组委会有权以合规、合法的方式，将肖像、姓名使用权转移给媒体，用于与赛事有关的宣传、市场开发等工作。  
13、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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